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114學年度第1學期九年級留校自習實施計畫 

1、 目的：
  激勵學生讀書風氣，發展學生自學能力，培養自主學習精神，提昇學生學習效果。
二、時間：
    （一）  114年09月08日(一)至114年01月16日(五)。
    （二）  週一至週五下午16:45至20:00。
    （三）  晚餐16:45-17:15
            晚休17:15-17:45
            第9-12節17:45-20:00

    （四）  定期評量第二天(10/17、12/03)及校外教學(12/29-12/31)暫停辦理。
三、對象：「自願並經家長同意」參加之九年級學生。
四、費用：留校自習「免收費」。          
五、規定事項：

   （一）除家長親送便當外，餘者由學校統一訂購餐盒，請繳交餐費5,600元(80天*70元)。
   （二）基於管理及安全上的考量，學生未依規定提出申請並經家長同意，不得留校自習。

   （三）留校自習全程禁用手機、平板，到自習教室後，須繳交手機放置保管盒統一保管。
   （四）參加學生若有違規情形，例如：

          (a)未依作息時間表安靜就位、講話、不守秩序、不專心、趴睡或干擾其他同學。

(b)未能主動繳交手機統一保管及擅自使用手機、平板。 

(c)未依規定請假或經輪值人員同意，無故缺席、遲到早退、離開座位或私自離校。

    1.如有相關違規情事被書面紀錄達三次者，將取消其參加資格。
2.未遵守規定情節重大者，將直接取消其參加自習資格。
   （五）如有訂餐異動事宜，請於上午10:20前告知教務處懿君老師，逾期無法退費。
 (六) 請自備衛生紙、環保餐具。
    (七) 如有其他課程(如校外補習)無法參加留校自習之天數，請告知教務處。
六、本計畫陳校長核定後實施。
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114學年度第1學期九年級學生「留校自習」意願調查表   

□參加體驗，並遵守學校留校自習規定事項。
  無法參加時段：(如星期一  時間18:00-20:00  事由校外補習)
  星期___  時間____________  事由_______________
  星期___  時間____________  事由_______________

□不參加。            
 9年_____班  座號：    號 姓名：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章：____________  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4年  9月   日
備註：學生及家長確認意願後於9月2日(二)前繳回各班導師，以利人數統計及場地安排。
